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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受联合会委托，参与编制建材行业重要的纲领性、战

略性、指导性文件。

（三）受联合会委托，开展行业科技成果、新技术、新产品、

攻关项目、战略规划及教学成果等论证评审与鉴定评价。

（四）受联合会委托，参与建材科技奖励、技术革新奖、创

新人才、创新企业等行业级奖励的组织评审工作，以及国家级奖

励的提名推荐工作。

（五）受联合会委托，围绕行业科技创新战略目标，针对各

产业发展面临的“卡脖子”技术瓶颈问题，提出研发方向，并组

织开展技术攻关。

（六）承担联合会委托的其他工作。

二、委员基本条件

（一）拥护党的领导，在思想上、言行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

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，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社会公德，具有

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良好的职业道德。

（二）廉洁自律、公道正派、学风严谨、责任心强，有大局

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，热心专家委工作，愿意为建材行业的发展

贡献力量。

（三）长期从事建材行业相关研究工作，具有扎实的专业基

础知识，具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，在本专业领域具有较高研究水

平和标志性成果，在行业内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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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身体健康，能够胜任专家委交办的工作。年龄一般不

超过 70 周岁。

三、委员征集范围和推荐重点

（一）委员征集范围

专家委委员包括在建材各行业企事业单位、高校、科研院所

等有关机构从事建材行业基础研究、技术研发、工程设计、科技

管理、政策研究、规划编制、标准制定、科技教育等方面工作取

得显著成绩，且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专家学者。

（二）推荐重点

1.院士、长江学者，以及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、国家

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等高层次人才及学科建设带头人。

2.重点企业、高校、科研院所和有关机构等从事科技创新、

技术研发、标准制定、产业政策和战略研究等方面工作的主要负

责同志或业务骨干。

3.承担过国家、行业和省级重大科研项目负责人，重大科技

攻关和重大成果转化带头人，产业技术联盟带头人等。

4.鼓励推荐 45 岁及以下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。

四、委员的权利与义务

（一）权力

1.参加专家委的活动，查询专家委的有关资料信息。

2.优先推荐代表建材行业参与国家级奖励、产业政策、战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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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、重大示范工程、技术攻关项目等国家评审和评估工作。

3.优先参与建材行业科技奖、科技成果鉴定、科技项目论证、

科技创新平台建设、国家奖励提名等行业科技评审工作。

4.优先推荐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项目，其研究成果

优先提名国家级奖励。

5.优先参与联合会组织的相关标准、规范制修订工作。

6.优先承接联合会委托的技术咨询、为政府及企业服务等项

目或任务。

7.对专家委的工作提出意见。

（二）义务

1.遵守专家委工作规则，执行专家委的决议，完成专家委安

排的工作任务。

2.开展符合工作规则规定的各项工作，参加专家委组织的各

项活动。

3.针对本专业领域发展遇到的重大问题，及时提出解决办法

和工作建议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首批专家委委员名额暂定 100 人。原则上同一个法人

单位推荐名额不超过 2 人。由相关单位择优推荐人选，或经专家

所在单位同意向联合会自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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